第十三届（2014年）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课题研究申报表
 
	
	课题
名称
	所属课题指南（附件1）范围（一—五）
	
	是否申报重点课题
	是

	
	
	
	
	
	否

	
	
	课题名称
	

	
	课题申报方式
（2选1
填写）
	个人
	姓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	学历
	

	
	
	课题组
	名称
	
	联系人
	

	
	联系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手机
	
	电话
（传真）
	

	
	本单位课题组织部门联络员
	姓名
	
	电话
	

	
	多 人 参 与 的 课 题 申 报 者 填 写
	课题参与形式（2选1勾选）：
	课题组署名

	
	
	
	多人联合署名

	
	
	课 题 参 与 者 信 息

	
	
	姓  名
	性别
	出生
年月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课题工作职责（负责人、执笔人、参与人等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申报立项理由（重点课题申报单位填写“重点课题申报理由”）：

	课题研究大纲：

	工作进度：（一般课题申报者填写由申报至成果提交日工作进度；重点课题申报单位请将
“重点课题工作方案”附表后提交）


	是否参加过所属系统课题评奖及获奖情况：

	承诺声明：
同意将该课题申报至上海市依法治市办，参加2014年度课题研究和评奖活动。同意市依法治市办关于课题成果利用的相关要求。在年度评奖结束前，该课题未参加过全市性的评奖，并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。
 
签名（课题组须盖章）：
 
年    月    日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1．此表可复印。
2．“所属课题指南范围”是指课题所归属附件1《第十三届（2014年）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研究课题指南》五大项的类别，填写编号即可；“课题名称”是指研究课题的具体名称（包括大标题和副标题）。
3．课题组名称应填写完整，如××单位（××部门）课题组，并详细填写联系人及具体联系方式。
4．课题组参加者请特别注明负责人、撰写人，其他参加者如需署名，请一并填写。
5．“课题大纲”应简要阐明研究的背景、意义、主要研究方法和论文基本架构等内容；“工作进度”应标明从申报时至2014年10月24日的研究步骤、阶段和基本方法，否则视为无效申报。
6、“重点课题工作方案”应由重点课题申报单位附在申请表后提交，包括重点课题牵头和参与单位及个人、工作组织及分工、工作进度、工作方法、经费保障等问题；
7．“声明”栏请认真对待：个人作者签名即可，以单位（课题组）名义申报须盖单位（或部门）公章，空白视为无效申报。
8．申报工作截至时间2014年4月30日，逾期视为无效申报。
9．请将此表交至所在单位课题工作组织联系部门或所在区县依法治区（县）办，于截止日前统一汇总申报，个人直接申报无效。
